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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

海文明办〔2021〕2 号

关于 2021 年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系列
活动的通知

各区文明委，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，桂林洋经济开发区：

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挖掘展示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内涵，弘扬社

会文明新风尚，不断增强文化自信，根据中央和省、市文明

委相关要求，2021 年我市将继续组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主

题系列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

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七届九次全会、市委十三

届十二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“举旗帜、聚民心、育新人、

兴文化、展形象”的使命任务，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，突出节俭、安全、祥和的工作理念，精心设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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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积极参与

中体验节日习俗、展现中国精神、增进文化自信，焕发爱党

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，不断提升干部群众的思想觉

悟、道德水准、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。

二、节日活动主要内容和安排

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活动由市文明办牵头安排，各区文

明办、桂林洋开发区及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参照节日主题和

活动内容负责承办落实。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“两节”期间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，有效防范及应对疫情输入和发生风

险，切实抓好我市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，2021 年“我们的节

日”主题系列活动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分为两个阶段开展：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，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发展趋势变化，

省、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“减少人员流动、减少人员

聚集、加强个人防护”的总体要求，春节和元宵节以线上活

动为主。

1.组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·春节”主题活动

活动时间：2021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18 日

活动主题：突出辞旧迎新、祝福美好主题。

活动内容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爱卫办、市旅文

局、团市委、市妇联为牵头单位，各区文明办、桂林洋开发

区及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参照活动内容酌情组织开展有关

活动。

①组织开展城乡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，以干净、整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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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美的城乡环境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；

②组织开展文化、科技、卫生“三下乡”活动，开展“就

地过年 暖心行动”，开展“你有需求、我来帮忙”线上线

下志愿服务活动，营造温暖欢乐过大年的浓厚氛围；

③组织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走访慰问，

结合实际，采取适当形式开展慰问，不组织统一时间集中地

点集体慰问，推进全社会形成关爱模范、崇尚模范、争当模

范的良好氛围；

④组织开展“记录幸福美好时刻”摄影活动，用相机记

录下春节期间美好的瞬间，留住美好的景象。

2.组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·元宵”主题活动

活动时间：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2 日

活动主题：突出团圆平安、家庭和睦、喜庆欢乐主题。

活动内容：市委网信办、市文明办、团市委、市妇联为

牵头单位，各区文明办、桂林洋开发区及市文明委各成员单

位参照活动内容酌情组织开展有关活动。

①组织开展线上猜灯谜、送祝福活动；

②组织开展“快乐元宵”亲子手抄报网络评选活动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，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的要求，结合常态

化精准防控工作以及各区各单位实际，因地制宜、积极稳妥

地开展好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七夕节、中秋节、重阳节等节日

活动。

1.组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·清明”系列主题活动

活动时间：2021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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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主题：突出慎终追远、缅怀先烈主题。

活动内容：市委直属机关工委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

教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文明办、团市委为牵头单位，各区文

明办、桂林洋开发区及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参照活动内容酌

情组织开展有关活动。

①发挥烈士陵园、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，组

织党员干部及中小学生开展“缅怀英烈”“祭奠先辈”活动，

增强党性意识及爱国主义情感；

②开展移风易俗，文明祭祀活动，倡导用鲜花、植树、

手机短信、“网上祭英烈”和家庭追思会等新型祭奠方式，

表达对先人和先烈的怀念之情，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的祭祀新

风；

③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植树绿化、沐春踏青等活动，引导

人们走近自然、关爱自然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

2.组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·端午”主题活动

活动时间：2021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14 日

活动主题：突出家国情怀、爱国主义主题

活动内容：以美兰区为主会场，市文明办、市教育局、

市旅文局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为主办单位，美兰区文

明办为承办单位。秀英区、龙华区、琼山区文明办，桂林洋

开发区及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参照活动内容酌情组织开展

有关活动。

①开展龙舟竞赛、包粽子、做香囊等民俗活动，丰富市

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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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组织中小学生广泛开展诵读中华经典、爱国主义歌曲

传唱和“新时代好少年”学习宣传等活动，加强未成年人思

想道德建设；

③组织开展“送温暖、献爱心”志愿服务活动，为留守

儿童、孤寡老人、空巢老人、残疾人士送去粽子等礼物，陪

伴他们共度端午佳节。

3.组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·七夕”主题活动

活动时间：2021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14 日

活动主题：突出爱情忠贞、家庭和睦主题。

活动内容：以琼山区为主会场，市文明办、团市委、市

妇联为主办单位，琼山区文明办为承办单位，秀英区、龙华

区、美兰区文明办，桂林洋开发区及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参

照活动内容酌情组织开展有关活动。

①开展“最美家庭”“星级文明户”“最美婆媳”等评

选表彰宣传活动；

②组织开展“爱情忠贞、家庭幸福”以中华经典爱情诗

词为主要内容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，促进夫妻恩爱和睦，追

求家庭美好生活；

③组织开展“七夕”系列民俗活动，开展“鹊桥会”，

搭建青年交流平台；

④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，倡导文明节俭婚

俗新风，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新型婚恋观，鼓励婚仪从简，杜

绝铺张浪费。

4.组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·中秋”主题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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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时间：2021 年 9 月 13 日至 9 月 21 日

活动主题：突出阖家团圆、喜庆丰收主题。

活动内容：以龙华区为主会场，市文明办、市旅文局、

团市委、市文联为主办单位，龙华区文明办为承办单位，秀

英区、琼山区、美兰区文明办，桂林洋开发区及市文明委各

成员单位参照活动内容酌情组织开展有关活动。

①开展中华经典诵读、中秋诗文朗诵会、诗词赏析讲座

等活动，深入挖掘中秋节内涵，引导人们感受优秀传统文化；

②组织开展中秋赏月、共品月饼、文艺联欢等活动，一

起品月饼、赏明月，感受家乡变化，畅谈人生理想，分享丰

收的喜悦和团圆的幸福；

③组织开展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中秋座谈交流会，营造

崇尚、学习、关爱道德模范的鲜明导向和浓厚氛围。

5.组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·重阳”主题活动

活动时间：2020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4 日

活动主题：突出尊老敬老、厚德仁爱主题。

活动内容：以秀英区为主会场，市委组织部、市文明办、

市旅文局、市卫健委、团市委为主办单位，秀英区文明办为

承办单位，龙华区、琼山区、美兰区文明办，桂林洋开发区

及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参照活动内容酌情组织开展有关活

动。

①举办重阳登高等民俗活动，丰富广大干部群众，尤其

是老年人节日文化生活；

②积极举办棋牌、书画、球类等各种有利于老年人身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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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和便于参加的文化体育活动，让老年人在愉快的氛围中

欢度重阳佳节；

③组织开展以孝敬老人、尊重老人为内容的公益讲座活

动，社区老年人义诊活动，为孤寡老人开展家政服务、心理

抚慰等志愿服务活动等，在全社会树立尊老、敬老、爱老、

助老的风气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

深入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系列主题活动是弘扬中华优秀

传统文化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，是

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抓手，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

要载体。各区各单位要把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系列主题活动

同创建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、文明校园、文明家

庭等工作紧密结合，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紧密结合，切

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同时，对于线下、户外、聚集性的

活动，各区各单位要做好常态化下疫情防控工作，确保“我

们的节日”各项活动有声有色、稳妥有序、扎实有效地进行。

第二阶段“我们的节日”活动，须结合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开展，如有变化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创新形式，营造氛围

各区各单位要不断创新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形式和载

体，使传统节日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，与群众文化需求相

适应，增强节日文化活动的吸引力、感染力。要创作适宜网

络传播的文化作品，使网络成为抒发节日情感、丰富节日活



- 8 -

动、传播文明新风的重要阵地。要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

（所、站）阵地作用，传播好声音、弘扬主旋律，不断提升

主题活动的思想文化内涵。各级文明单位、文明村镇、文明

校园要做好表率，带头过好传统节日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务求实效

海口广播电视台、海口日报社、海口网要以“我们的节

日”为主题，开设专题专栏、设置专门网页等形式，大力宣

传节日民俗文化，宣传节日活动开展情况，营造浓厚的节日

氛围。各区各单位要精心设计活动载体，充分利用机关网站、

宣传栏、微信公众号、电子显示屏等载体弘扬传统文化，切

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让群众爱看爱听、产生共鸣。各区

各单位要根据活动内容，每个节日至少组织开展一项活动，

要在活动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将活动开展情况的图片和

小结报至市文明办，邮件命名为：[我们的节日]+单位名称，

邮箱：hkswmb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68713582。

附件：“我们的节日”活动图片报送模板

海口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1 月 29 日

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办公室 2021 年 1月 29 日印发


